马尾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规定（修订）草案
 
[bookmark: _GoBack]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管理，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福建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闽政〔2002〕53号）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土地成交价款管理规范资金缴库行为的通知》（财综〔2009〕89号）会议精神，结合我区近年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实际情况，现对我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修订如下：
　　一、凡在我区规划区范围内进行各类工程建设（包括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按本规定缴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以下简称“配套费”）。
　　二、配套费主要用于建设项目以外的市政公用配套设施，包括城市主次干道、给排水、供电、供气、路灯、公共交通、环境卫生和园林绿化等项目的建设和维护，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补充，与各项城市建设资金统筹安排使用。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由区住建局会同区财政局编制年度资金使用计划，报区政府批准后实施。
　　三、自2021年1月1日起，我区工程建设项目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准的总建筑面积计算配套费；扩建、改建项目的配套费按新增总建筑面积征收。对于容积率小于1的建设项目，配套费按容积率为1的建筑面积征收;容积率大于4的建设项目，配套费按容积率为4的建筑面积征收。
　　四、配套费应一次性缴纳，由区住建局负责收取。建设单位和个人凭缴纳配套费的收据到区住建局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五、配套费免征、减征范围:
　　1、军事设施（含武警部分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含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单建式人防工程、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包括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中小学（含幼儿园）校舍（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生活用房和办公用房）以及经区政府确认或批准的社会各界捐建的图书馆、孤儿院、养老院等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项目予以免征。
　　2、学校非经营性建设项目（除第1点外）、中央、省属单位和外地驻当地政府机构兴办的非经营性建设项目（不含住宅），残疾人非经营性福利事业建设项目，经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国家和省确定扶持的高新技术建设项目以及行政机关办公楼业务技术用房建设项目，按住宅的收费标准减半征收；医疗、科研非经营性建设项目按商业的收费标准减半征收。
　　六、配套费免征、减征由区住建局审核后，报区政府审批。
　　除上述减免征范围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随意减免配套费。免征、减征配套费的建设工程需要改变使用性质的，应办理报批手续，并按规定补缴配套费。
　　七、城市土地类别划分原则:一类区为城市建成区比较繁华的地段；二类区为城市建成区的一般地段；三类区为城市建成区的外缘地区。结合我区实际，上述土地类别与最新发布的马尾区基准地价修编成果规定的相应土地级别对应，其中:
　　马尾城区及快安住宅、商业（含写字楼）一类与住宅、商服用地Ⅰ级相对应，住宅、商业（含写字楼）二类与住宅、商服用地Ⅱ、Ⅲ级相对应，住宅、商业（含写字楼）三类与住宅、商服用地Ⅳ级相对应；工业一类与工业Ⅰ级相对应，工业二类与工业Ⅱ级相对应，工业三类与工业Ⅲ级相对应。
亭江镇及琅岐镇住宅、商业（含写字楼）一类与住宅、商服用地Ⅰ级相对应，二类与住宅、商服用地Ⅱ、Ⅲ级对应；工业一类与工业Ⅰ级对应，工业二类与工业Ⅱ、Ⅲ级对应。
土地类别如划分调整，按规定程序审批后定期界定公布。
　　八、收费面积的计算规则
　　对于一个项目同时包含住宅和商业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计费收取方式如下：（1）计容商业面积，按商业对应类别计算；（2）公共配套面积不区分住宅和商业，按住宅对应类别计算。
　　九、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标准（详见附件）。收费单位必须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监制的票据，所收资金按政府性基金管理有关规定缴存同级国库，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收费单位应做好收费公示工作，并接受发改、财政等部门的检查监督。
　　十、对于在征收过程中无法准确认定土地类别和基准地价的，由区住建局函询区资规局认定或报区政府研究确定。
　　十一、工程项目后期改变规划，出现土地使用性质改变或计容面积增加的 ，需按规定补缴配套费后，由资规局予以办理相关手续。
　　十二、各部门未按上述规定认真履职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区政府责令改正，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十三、本规定于印发之日起实施，《马尾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规定》（榕马政办〔2021〕118号）同时废止，后续上级部门有出台新政策或新标准的，按最新文件要求执行。
　　十四、本规定由区住建局、区资规局负责解释。
　　
 
附件：1.关于印发福州市马尾区2022年城镇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榕马政〔2025〕1号）
　  　    2.马尾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


